北京市卫生局文件

京卫疾控字[2004]22号


关于印发《2004年北京市结核病防治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局、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北京市卫生监督所：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结核病控制策略，保证《北京市结核病防治规划（2003—2010年）》总体目标及工作指标的实现，在2003年全市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基础上，提出2004年我市结核病防治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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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北京市结核病防治工作要点
结核病防治工作是全市防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在市区各级政府的领导及各相关部门的配合下，经过广大防痨工作者的努力，全市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疫情十几年来保持相对稳定。但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市的结核病防治工作也暴露出某些不足，工作质量有滑坡倾向，全市结核病疫情有潜在回升的危险，这些均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完成《北京市结核病防治规划（2003—2010年）》提出的工作指标，提高工作质量，现提出2004年全市结核病防治工作要点。

一、加强结防工作的领导

（一）各区县卫生局要加强对结防工作的领导，将结防工作纳入本区县防病总体规划。

（二）各区县要落实结核病防治工作专项经费，为有效地实施结核病防治规划提供必要的保证。

（三）各区县要加强结防机构的能力建设，将人才培养纳入区县 防病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以保证结防工作后继有人。

（四）各区县卫生局要责成卫生监督所每年2次对本辖区内医疗机构中的疑诊和确诊肺结核病人的登记、报告及病人归口管理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二、提高业务工作质量，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

（一）提高DOTS质量：加强涂阳病人的DOTS管理，在区县DOTS覆盖率达标100%基础上，提高DOTS人口覆盖率。

（二）加强DOTS质控：市结防所核实督导涂阳肺结核病人率>50%。

（三）加强早期发现排菌病人的工作：全市涂阳病人数≥700人。（按规划要求病人发现率≥70%）

（四）做好全市肺结核病人的登记、计算机统计、季报工作。每月5日前将上月登记病人情况传输市所统一上报。

（五）做好2004年全市耐药检测工作，完成WHO耐药监测任务：全部涂阳病人做到“三涂二培”，培养污染率<5%，涂阳培阴率<10%。

（六）加强菌阴病人管理：将在几个区县内试点实施菌阴病人的免费治疗，即在充分查痰后经各区县结防所病案讨论确诊并在自愿原则下给予全市统一方案，免费治疗。

（七）外来人口涂阳肺结核病人继续纳入本市病人管理。

（八）加强学校学生的PPD监测工作：做好强阳性者的观察工作及在自愿原则下接受预防性治疗者的管理工作，同时加强学校肺结核病人的报告工作，警惕单位、部门结核病疫情的爆发。

（九）做好全市新生儿（包括外来人口）卡介苗接种和统计报告工作。

（十）培训：全市全年完成四次不同内容的业务培训，各区县每年完成1—2次业务培训工作。

（十一）做好“3•24结核病防治宣传日”的宣传和日常结防科普知识宣传工作。

三、科研工作：

（一）加强全市流动人口（外来人员）结核病控制管理综合措施的研究。

（二）启动全市肺结核慢性传染性病人转归的研究。

（三）做好全市结核病菌阳病人耐药监测的研究。

（四）继续做好顺义区儿童结核菌年感染率的研究。
